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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追溯至2015年，本集團由余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與一群科學家及企業家共同

創立。自成立以來，我們已成功推出及交付解決方案，為行業領先的OEM和國產汽車

製造一級供應商的龐大全球客戶群提供輔助及高階自動駕駛的核心技術。多年來及自

2015年以來的多輪[編纂]前投資，我們亦與全球行業巨頭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

進一步鞏固了我們在行業中的地位。經過近十年的發展，我們已成為配備專有軟硬件

技術的乘用車高級輔助駕駛和高階自動駕駛解決方案的領先供應商。

里程碑

以下為本公司註冊成立以來的主要業務發展里程碑概要：

時間 里程碑

2015年 本公司於2015年7月21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2016年 我們發佈第一代BPU（Brain Processing Unit）。

2017年 我們發佈第一代處理硬件－征程。

2020年 我們達成一家知名汽車公司車型搭載征程2的Horizon Mono的

量產首發。

2021年 我們達成理想汽車理想ONE搭載征程3的Horizon Mono的量產

首發。

處理硬件交付量達到1百萬。

2022年 我們達成榮威RX5搭載征程3的Horizon Pilot的量產首發。

我們達成理想汽車理想L8 Pro搭載征程5的Horizon Pilot的量產

首發。

2023年 處理硬件交付量達到4百萬。

我們與大眾汽車集團的聯屬公司通過酷睿程達成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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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里程碑

我們在廣州國際汽車展覽會上與若干頂級OEM達成基於征程6

的高級輔助駕駛和高階自動駕駛解決方案的意向合作。

2024年 處理硬件交付量達到5百萬。

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

下文載列於往績記錄期對我們的經營業績作出重大貢獻的各主要附屬公司的詳

情。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彼等均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附屬公司名稱 成立日期 主營業務

地平線深圳 2015年7月2日 銷售軟件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北京地平線機器人 2015年7月14日 銷售軟件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地平線香港 2015年8月6日 投資控股公司

地平線信息 2015年12月28日 開發軟件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地平線安亭 2017年3月24日 開發軟件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地平線技術 2017年3月30日 開發軟件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地平線上海 2018年3月26日 研究與開發

有關重組及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主要附屬公司的股權變動，請分別參閱

本節「－重組」及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A.關於本集團的其他資料－3.附屬

公司的股本變動」。除上文所披露者以及本公司數次增加於地平線深圳、地平線技術及

地平線上海的股本外，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主要附屬公司的

股權概無發生變動。



– 204 –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我們的主要合營企業

於2023年11月20日，我們其中一家合營企業酷睿程於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

司。酷睿程主要從事研發、製造自動駕駛應用軟件及自動駕駛系統，並提供產品的售

後服務、培訓、諮詢、測試及技術服務。有關詳情，請參閱下文「業務－我們與大眾

汽車集團的合作關係－酷睿程－我們與大眾汽車集團的合營企業」一節。

本公司的主要股權變動

本公司於2015年7月21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法定股本為

50,000.00美元，分為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股份。

我們於2015年10月採納不同投票權架構，就提呈本公司股東大會的任何決議案

而言，每股A類普通股賦予持有人行使十票投票權，而每股B類普通股及優先股賦予持

有人行使一票投票權。余博士通過其當時受控制實體持有59,400,000股A類普通股，其

中10,100,000股及3,375,000股A類普通股其後於2016年年初分別轉讓予黃博士及陶女

士的受控制實體。於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余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分別擁有本公司

股本約50.19%、11.04%及3.69%的實益權益，分別相當於就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進

行表決的事項的本公司投票權的65.70%、14.45%及4.83%。

經過一系列股份轉讓、拆細、購回及重新分類後，截至2021年1月1日，我們的

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分為2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0025美元的股份。余

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分別擁有本公司股本約22.78%、4.97%及1.65%的實益權益，

分別相當於就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進行表決的事項的本公司投票權的約62.25%、

13.58%及4.51%。

於往績記錄期，透過彼等當時的受控制實體，余博士於2021年向陶女士轉讓

40,000,000股A類普通股，而余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亦分別向[編纂]前投資者轉讓合

共38,442,999股、4,492,151股及1,715,013股B類普通股。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余

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分別擁有本公司股本14.85%、3.35%及1.45%的實益權益，分別

相當於就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進行表決的事項的本公司投票權的53.46%、12.05%及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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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資產規劃而言，於2024年3月，由余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控制的所有股份已

分別轉讓予Everest Robotics Limited、String Theory Robotics Limited及HOPE Robotics 

Holdings Inc.（均為余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家族信託下的持股工具）。有關詳情，請

參閱本節「－資本化」附註1至附註3。

自2015年9月起，我們進行多輪[編纂]前融資，[編纂]前投資者間的股份轉讓均

已於2024年5月10日完成。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編纂]前投資」。此外，請參閱

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A.關於本集團的其他資料－2.本公司股本變動」以了

解本公司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的股本變動詳情。

於2024年[●]，我們的股東議決（其中包括）在[編纂]成為無條件的前提下，除余

博士及黃博士受控制實體持有的A類普通股外，所有其他A類普通股及所有優先股均被

重新分類及重新指定為B類普通股。就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進行表決的任何決議案

而言，每股A類普通股賦予持有人行使十票投票權，而每股B類普通股賦予持有人行使

一票投票權，而根據上市規則第8A.24條保留事項須按一股一票基準進行投票。有關詳

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A.關於本集團的其他資料－4.股東決議

案」。

重組

考慮到我們於2015年建立的離岸公司架構，北京地平線機器人、地平線上海、南

京清地滙及南京開發在我們於2021年1月開始重組前均由本公司通過合同安排控制，以

為潛在的業務擴張（包括中國限制外資持股的相關業務）提供更高的靈活性。下圖說明

我們於重組前的股權架構：

地平線香港

地平線信息地平線技術

北京地平線機器人(1) 地平線上海(2)
南京清地滙(4)

南京開發(3)

本公司

100%

100% 100%
境內

其他附屬公司

指法定及實益擁有權

指為有實質業務或
預期有實質業務的

100%

（香港）

（開曼群島）

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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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由地平線信息通過合同安排控制，據此，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由余博士、
黃博士、陶女士及楊銘先生分別持有約80.55%、約14.25%、約4.99%及約0.21%的權益，彼
等均為地平線信息於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的登記股東。楊銘先生為我們的前僱員及獨立第三
方。

(2) 地平線上海由地平線信息通過合同安排控制，據此，地平線上海由余博士、黃博士及北京
地平線機器人分別持有50%、45%及5%的權益，彼等均為地平線信息於地平線上海的登記
股東。

(3) 南京開發由地平線技術通過合同安排控制，據此，南京開發由南京清地滙、南京新港產業
創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新港」）及地平線南京分別持有約61.11%、約22.22%及約16.67%

的權益。南京清地滙（我們當時的合併聯屬實體之一）及地平線南京（我們的附屬公司之一）
均為於南京開發的地平線技術的登記股東，而南京新港為南京開發的股份實益擁有人。

(4) 南京清地滙由地平線技術通過合同安排控制，據此，南京清地滙由余博士、陶女士、盧晶
博士（獨立第三方）、黃博士及張鈸博士（獨立第三方）分別持有約24.19%、約24.18%、約
24.18%、約24.17%及約3.28%的權益。余博士、陶女士及盧晶博士均為於南京開發的地平
線技術的登記股東，而張鈸博士為南京清地滙的股份實益擁有人。

為籌備於香港[編纂]，經評估本集團最新業務計劃（尤其是受限制業務）並考慮根

據適用法律法規直接持股的好處後，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就重組進行了以下重大步驟：

北京地平線機器人

於2021年12月，陶女士及楊銘先生根據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當時的實繳註冊資本

將彼等於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的全部股權轉讓予獨立第三方Bright Sapphire Limited，對

價分別為人民幣1.05百萬元及人民幣45,000元（於2022年2月悉數支付）。上述股份轉

讓完成後，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由余博士、黃博士及Bright Sapphire Limited分別持有約

80.55%、14.25%及5.20%。

於2022年1月，余博士、黃博士及Bright Sapphire Limited根據北京地平線機器人

當時的實繳註冊資本將彼等於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的全部股權轉讓予地平線信息（於2022

年2月悉數繳足）。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北京地平線機器人由地平線信息全資擁有，

且北京地平線機器人、其重組前的登記股東及地平線信息之間的合同安排於2022年1月

終止。



– 207 –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地平線上海

於2021年3月，余博士及陶女士根據地平線上海當時的實繳註冊資本將彼等於地

平線上海的全部股權轉讓予北京地平線機器人，對價分別為人民幣40百萬元及人民幣

36百萬元（悉數支付）。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地平線上海由北京地平線機器人全資擁

有，且地平線上海、其重組前的登記股東及地平線信息之間的合同安排於2021年4月終

止。

南京開發

於2021年5月，地平線技術、南京開發及地平線南京就彼等之間的合同安排訂立

終止協議。終止後，南京開發由南京清地滙、南京新港及Nanjing Robotics分別持有約

61.11%、約22.22%及約16.67%的股權。

南京清地滙

於2021年1月，余博士、黃博士、陶女士及盧晶博士（一名獨立第三方）根據南

京清地滙當時的實繳註冊資本將彼等於南京清地滙的全部股權轉讓予北京地平線機器

人，對價為分別為人民幣3.9907百萬元、人民幣3.9887百萬元、人民幣3.9897百萬元及

人民幣3.9897百萬元（於2021年2月悉數支付）。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南京清地滙由

北京地平線機器人及獨立第三方張鈸博士分別擁有96.72%及3.28%，且南京清地滙、

其重組前的登記股東及北京地平線機器人之間的合同安排於2021年5月終止。

於上述股權轉讓完成及相關合同安排終止後，本公司於北京地平線機器人、地平

線上海、南京開發及南京清地滙的股權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已確認，上述中國附屬公司的所有股權轉讓均已合法完成，

且本集團已就有關轉讓取得本集團須自中國監管機構取得的所有必要監管批准、許可

並完成所有必須備案。

收購、合併及出售

於整個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合併

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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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股份激勵計劃

為吸引、挽留及激勵本公司選定的僱員、董事及顧問，並進一步促進本公司業務

的成功，我們已採納2018年股份激勵計劃。截至本文件日期，代表合共1,444,950,216

股B類普通股的獎勵（包括已歸屬及未歸屬購股權及股份獎勵）已授出。根據2018年

股份激勵計劃授出的所有B類普通股已發行予我們的僱員持股平台，即Pirates Gold 

Holding Limited、Pirates Silver Holding Limited及Pirates Bronze Holding Limited。

Pirates Gold Holding Limited由The Pirates Trust與獨立專業信託公司恒泰信託（香港）

有限公司（作為其受託人）及本公司（作為其財產授予人）持有。The Pirates Trust的受

益人包括若干董事。Pirates Silver Holding Limited及Pirates Bronze Holding Limited由

Pirates X Trust與獨立專業信託公司GIL Trust Limited（作為其受託人）及本公司（作為

其委託人）持有。Pirates X Trust的所有受益人均為我們的獨立第三方僱員。概不於[編

纂]時及[編纂]後授出購股權或股份獎勵。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

般資料－D.股份激勵計劃－1.2018年股份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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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9
7,

99
3,

75
0美
元

[編
纂

]
4.

 
A1
輪

20
17
年

9月
7日

20
20
年

12
月

4日
54

7,
10

0,
60

0
0.

09
17

82
5美
元

50
,2

14
,2

53
美
元

50
0,

21
4,

25
3美
元

[編
纂

]
5.

 
A3
輪

20
17
年

11
月

28
日

20
18
年

10
月

31
日

40
4,

32
7,

65
0

0.
10

09
2美
元

40
,8

04
,7

47
美
元

59
0,

80
4,

74
7美
元

[編
纂

]
6.

 
A5
輪

20
17
年

12
月

18
日

20
17
年

12
月

19
日

97
,5

70
,4

90
0.

10
24

9美
元

10
,0

00
,0

00
美
元

61
0,

00
0,

00
0美
元

[編
纂

]
7.

 
B1
輪

20
18
年

7月
30
日

20
20
年

9月
11
日

1,
24

4,
89

8,
06

2
0.

25
20

2美
元

31
3,

73
9,

20
2美
元

1,
81

3,
73

9,
20

2美
元

[編
纂

]
8.

 
B2
輪

20
18
年

9月
17
日

20
20
年

5月
11
日

24
7,

53
2,

05
6

0.
30

24
3美
元

74
,8

61
,1

12
美
元

2,
18

8,
60

0,
31

4美
元

[編
纂

]
9.

 
B3
輪

20
18
年

11
月

30
日

20
20
年

5月
11
日

10
5,

90
4,

15
8

0.
37

77
美
元

40
,0

00
,0

00
美
元

2,
84

0,
00

0,
00

0美
元

[編
纂

]
10

. 
C輪

20
20
年

10
月

29
日

20
22
年

7月
25
日

3,
35

3,
57

4,
61

1
0.

46
77
美
元

1,
56

8,
45

9,
99

9美
元

5,
06

8,
45

9,
99

9美
元

[編
纂

]
11

. 
D輪

20
22
年

11
月

17
日

20
23
年

12
月

28
日

28
3,

19
7,

27
9

0.
74

15
美
元

21
0,

00
0,

00
0美
元

8,
71

0,
00

0,
00

0美
元

[編
纂

]

附
註
：

(1
) 

經
調
整
以
反
映
其
後
的

[編
纂

]。

(2
) 

[編
纂

]折
讓
乃
基
於

[編
纂

]為
每
股

[編
纂

]港
元
（
即
指
示
性

[編
纂

]範
圍
的
中
位
數
）
的
假
設
及
「
有
關
本
文
件
及

[編
纂

]的
資
料
－
匯
率
換
算
」
一
節
所
披
露
的
匯
率
計
算
得
出
。

(3
) 

於
20

16
年
至

20
20
年
，

30
7,

12
1,

36
0
股

B
類
普
通
股
按
本
公
司
與
相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公
平
磋
商
後
協
定
的
對
價
發
行
予
我
們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本
公
司
購
回

26
3,

71
7,

32
0
股

B
類
普
通
股
。

A
2
輪
優
先
股
、

A
4
輪
優
先
股
及

B
4
輪
優
先
股
於

20
17
年
至

20
18
年
期
間
根
據
相
關
投
資
協
議
發
行
予
相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
該
等
優
先
股
於
往
績
記
錄
期
前
分
別
轉
換
為

A
1
輪
優
先
股
、

A
3
輪
優
先
股
及

B
3
輪
優
先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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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編纂]前投資的

 對價總額：

2,362,524,188美元

釐定已付對價的基準： [編纂 ]前投資的對價乃經考慮投資時間及我們的業務狀況

後，由本公司與[編纂]前投資者公平磋商釐定。

[編纂]前投資

 [編纂]用途：

[編纂]前投資[編纂]全部用於業務開發及營運。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約75%[編纂]前投資所籌集資金已獲動用。

禁售要求： 根據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 2 . 2章第 6段，滿足新上市申請

人指引第2.2章所載標準的資深投資者（包括5Y Capital及

Hillhouse）預期將在[編纂]後至少六個月內保留其[編纂]時至

少50%的投資。

[編纂]前投資者

 為本公司帶來的戰略

 利益：

於[編纂]前投資時，董事認為本公司將受益於[編纂]前投資

者對本公司的投資所帶來的額外資本及其行業經驗。

[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編纂]前投資者已獲授若干與本公司有關的特別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贖回權、

知情權、登記權、優先購買權及董事委任權。贖回權利已於緊接首次提交[編纂]前中

止，而所有其他特別權利將於[編纂]後終止。

可轉換借款

根據一項日期為2022年11月17日的可轉換借款協議及一項日期為2024年[●]的

修訂協議（「可轉換借款協議」），CARIAD Estonia AS（「CARIAD」，作為貸款人）同意

向本公司提供金額為800,000,000美元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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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指示性[編纂]範圍，可轉換借款協議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要載列如下：

協議日期： 2022年11月17日及2024年[●]日

本金金額： 924,855,491.33美元

已付對價金額： 800,000,000美元

對價基準： 對價佔本金金額的86.5%，乃由本公司與CARIAD經公平磋商釐

定。

支付對價的日期： 2023年12月7日

發放日期： 2023年12月7日

利息及付息日： 利息將根據可轉換借款協議就未償還本金金額累計產生，並按

以下年利率自2023年12月7日開始計息(i) 2023年12月7日起至

2025年12月7日止期間為每年2.67%，及(ii) 2025年12月7日起

至貸款轉換或償還日期（如適用）止期間為每年5.67%。

利息將按一年有365天的基準，就2023年12月7日起（包括該日）

至[編纂]或到期日（以較早者為準）止實際過去的天數每日累計

及計算。

利息將於[編纂]或到期日（以較早者為準）到期。

到期日： 2026年12月7日，除非根據可轉換借款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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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機制： 於貸款到期後，所有本金金額及應計利息（「轉換金額」）將按最

終[編纂]自動及強制轉換為B類普通股。於轉換金額轉換後，

除非本公司與CARIAD另有協定，否則CARIAD於本公司的實

益權益總額不得超過9.9%，且根據最終[編纂]通過發行不超過

該9.9%門檻的經轉換股份償還部分轉換金額後，餘下轉換金額

（如有）將由本公司以現金償還。

我們根據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中位數及上限載列以下轉

換機制的詳情（經計及該9.9%持股門檻）：

[編纂]

將向

CARIAD

發行的B類

普通股數目

轉換後

CARIAD

於本公司

的實益

權益總額

轉換後

CARIAD

於本公司

的總投票權(1) 轉換金額

剩餘應以

現金支付

的轉換金額

下限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中位數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限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1) 基於每股B類普通股賦予股東一股一票的投票權及每股A類普通股賦予
股東每股十票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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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中位數及上限載列以下轉

換機制的詳情（未計及該9.9%持股門檻）：

[編纂]

將向
CARIAD

發行的B類
普通股數目

轉換後
CARIAD

於本公司
的實益
權益總額

轉換後
CARIAD

於本公司
的總投票權(1) 轉換金額

下限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中位數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限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1) 基於每股B類普通股賦予股東一股一票的投票權及每股A類普通股賦予
股東每股十票的投票權。

倘本公司於2026年12月31日前額外發行的股份合共超過[編纂]

時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3%，則可進一步修訂可轉換借款協議

以計及該進一步股份攤薄（「潛在修訂」）。潛在修訂不會導致

CARIAD獲發行額外的B類普通股，且不會賦予CARIAD除作為

可轉換借款持有人所擁有的權利以外的任何其他特別權利。潛

在修訂（若作出）將遵守上市規則及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4.2章的

規定。

轉換價格： [編纂]

贖回權： 發生可轉換借款協議的慣常違約事件時，包括但不限於嚴重違

反本公司給予的陳述及保證、本公司破產或無力償債及未履行

付款責任或交付股份，CARIAD有權要求本公司贖回可轉換借

款協議下的未償還本金金額或其任何部分（連同所有應計及未付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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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換借款協議下

 的所得款項用途：

可轉換借款協議下的所得款項將根據可轉換借款協議規定的貸

款所得款項使用計劃（並受其規限），全部用於基於處理算法的

處理硬件的開發及製造、相關軟硬件的開發以及提供雲服務等

業務營運，以及本集團資本開支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截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小於5%的根據可轉換借款協議收取的所得款

項已被動用。

CARIAD為本公司
 帶來的戰略利益：

董事認為，本公司可從可轉換借款協議項下的增資中受益。此
外，我們將受益於CARIAD的專業知識及承諾，而該筆貸款顯
示其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與本集團的合作充滿信心。

CARIAD的特別權利

向CARIAD授出的特別權利主要包括慣常負面契諾及知情權。向CARIAD根據可

轉換借款協議授出的所有特別權利將於[編纂]後終止。

投票安排

於2024年5月24日，余博士訂立一項以CARIAD為受益人的承諾契約，據此不可

撤銷地承諾：倘於[編纂]後任何時間且只要本公司於聯交所[編纂]期間，(i)CARIAD

根據細則自行或連同任何其他股東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提名一名候選人參選董事

或該候選人願意膺選連任董事（「CARIAD提名人」），或(ii)André Stoffels博士（連同

CARIAD提名人，「CARIAD董事」）願意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董事，余博

士將以股東的身份，在適用法律及法規（包括上市規則）及大綱及細則允許的範圍內投

票、委任代表投票及╱或促使登記持有人或受託人（視情況而定）採取必要的行動對余

博士個人持有的、其控制的公司持有的及余博士（作為委託人）不時為余博士及其家族

的利益設立的任何家族信託的受託人持有的所有股份進行投票，贊成於本公司有關股

東大會（或有關大會的任何續會）上提呈的委任或重選該CARIAD董事為董事的任何決

議案，惟(a)CARIAD董事符合適用法律及法規以及大綱及細則項下本公司董事的資格

及經驗要求，及(b)緊隨該股東大會結束後並無其他董事為CARIAD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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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契約應有效，只要CARIAD及╱或其聯屬人士(a)持有不少於本公司3%的不

時已發行的股份，或(b)仍為酷睿程及本公司的股東，而本公司直接及╱或間接持有酷

睿程不少於25%的已發行股份。

就收購守則而言，承諾契約並未擬定，且余博士及CARIAD並非彼此一致行動。

聯席保薦人確認書

根據本公司提供的有關[編纂]前投資的文件，基於(i)[編纂]（即股份於聯交所交易

的首日）將不早於[編纂]前投資完成後120個完整日；(ii)授予[編纂]前投資者的贖回權

於本公司首次向聯交所提交[編纂]前已暫停；及(iii)授予[編纂]前投資者的所有特別權

利須於[編纂]後終止，聯席保薦人確認，[編纂]前投資符合聯交所頒佈的新上市申請人

指南第4.2章。

公眾持股量

於[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1) 余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均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及核心關連人士）的受控實

體持有的股份將不計入公眾持股量；

(2) The Pirates Trust的受益人包括若干董事及恒泰信託（香港）有限公司（The 

Pirates Trust的受託人），構成我們董事的緊密聯繫人。因此，我們的僱員

持股平台之一Pirates Gold Holding Limited持有的B類普通股將不計入公眾

持股量；及

(3) Morningside China TMT Fund IV, L.P.及Morningside China TMT Fund 

IV Co-Investment, L.P.由彼等的普通合夥人Morningside China TMT GP 

IV, L.P.控制。Morningside China TMT GP IV, L.P.由其普通合夥人TMT 

General Partner Ltd.控制。非執行董事劉芹先生有權在TMT General Partner 

L t d .的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其全部已發行股份的三分之一投票權。

Evolution Special Opportunity Fund I, L.P.、Evolution Fund I Co-investment, 

L.P.、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L.P.及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Co-

Investment, L.P.由彼等的普通合夥人5Y Capital GP Limited控制。劉芹先生

有權在5Y Capital GP Limited的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其全部已發行股份的

一半投票權。因此，Morningside China TMT Fund IV, L.P.、Morning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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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MT Fund IV Co-Investment, L.P.、Evolution Special Opportunity 

Fund I, L.P.、Evolution Fund I Co-Investment, L.P.、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L.P.及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Co-Investment, L.P.將為劉芹先生

的緊密聯繫人及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核心關連人士，其持有的B類普通股將

不計入公眾持股量。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所有其他股東將計

入公眾持股量，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編纂]%。

有關[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下文載列我們主要的[編纂]前投資者的詳情。就本公司所深知，除下文所披露者

外，我們所有主要的[編纂]前投資者於[編纂]後均為獨立第三方。

上汽

SAIC QIJUN I Holdings Limited為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由上海頎盟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全資擁有。上海頎盟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由其普通合夥人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及其有限合夥人上汽

（常州）創新發展投資基金有限公司分別擁有約0.05%及約99.95%的權益，而上海尚頎

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由獨立第三方馮戟最終控制，上汽（常州）創新發展投

資基金有限公司則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集團」，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股票代碼：600104.SH）最終

控制。上汽集團為中國領先的汽車集團，主要從事汽車及汽車組件的研發、製造及銷

售、汽車金融業務及提供出行服務。

5Y Capital

Morningside China TMT Fund IV, L.P.、Morningside China TMT Fund IV Co-

Investment, L.P.、Evolution Special Opportunity Fund I, L.P.、Evolution Fund I Co-

Investment, L.P.、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L.P.及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Co-

Investment, L.P.均為5Y Capital的投資實體及於開曼群島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合夥企

業。Morningside China TMT Fund IV, L.P.及Morningside China TMT Fund IV Co-

Investment, L.P.均由彼等的普通合夥人Morningside China TMT GP IV, L.P.控制。

Morningside China TMT GP IV, L.P.由其普通合夥人TMT General Partner Ltd.控

制。劉芹、石建明及Morningside Venture (VII) Investments Limited均有權於TMT 



– 217 –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General Partner Ltd.的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全部已發行股份三分之一的投票權。
Morningside Venture (VII) Investments Limited由Landmark Trust Switzerland SA（作為
Tan Ching Fen Chan女士為其若干家庭成員及其他慈善機構的利益所成立的全權信託
的受託人）間接全資擁有。Evolution Special Opportunity Fund I, L.P.、Evolution Fund 

I Co-investment, L.P.、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L.P.及5Y Capital Growth Fund I Co-

Investment, L.P.均由彼等的普通合夥人5Y Capital GP Limited控制。劉芹與石建明均有
權於5Y Capital GP Limited的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其全部已發行股份一半的投
票權。5Y Capital為風險投資公司，專門於培育技術、生命科學及消費者創新領域的優
秀公司。5Y Capital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成為頂級企業家的首要、持久及最具影響力的投
資者。除本公司外，5Y Capital已投資其他科技公司，例如小米集團（股份代號：1810.

HK）、快手科技（股份代號：1024.HK）、XPeng Inc.（股份代號：9868.HK）及金山辦公
（股份代號：688111.SH）等。劉芹為我們的非執行董事之一。

Hillhouse

HRRB Holdings Limited為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公司，其所
有權由Hillhouse Fund II, L.P.控制，而Hillhouse Fund II, L.P.由Hillhous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Hillhouse Investment」，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
公司）管理及控制。Hillhouse Investment成立於2005年，致力於長期投資優質業務。憑
藉近二十年的經驗，Hillhouse與行業領先企業合作，旨在與醫療保健、商業服務、消
費及工業領域的可持續發展及具有前瞻性思維的公司建立聯盟。Hillhouse是一個多元
化的另類投資平台，其戰略涵蓋股票、信貸及實物資產。該公司為全球機構管理資本
（包括非營利性基金會、捐贈基金和養老金）。

HongShan

HSG Venture V Holdco I, Ltd.及HSG Growth VI Holdco E, Ltd.均為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HSG Venture V Holdco I, Ltd.為HongShan Capital Venture 

Fund V, L.P.的全資附屬公司。HongShan Capital Venture Fund V, L.P.的普通合夥人為
HSG Venture V Management, L.P.。HSG Growth VI Holdco E, Ltd.為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VI, L.P.的全資附屬公司。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VI, L.P.的普通
合夥人為HSG Growth VI Management L.P.。HSG Venture V Management, L.P.及HSG 

Growth VI Management L.P.的普通合夥人為SNP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的全資附
屬公司HSG Holding Limited。獨立第三方Neil Nanpeng Shen為SNP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的唯一股東。HongShan Capital Venture Fund V, L.P.及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VI, L.P.均為投資資金，其主要目的是對私人公司進行股權投資。截至
2024年3月31日，HSG Venture V Holdco I, Ltd.及HSG Growth VI Holdco E, Ltd.管理
的資產分別為295百萬美元及1,757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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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AD

CARIAD Estonia AS為一家根據愛沙尼亞法律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

CARIAD Estonia AS成立於2020年，為一家汽車軟件與技術公司，其集成大眾汽車集

團的軟件能力並進一步擴展，秉承著將汽車創新帶給每個人的傳統。CARIAD Estonia 

AS由大眾汽車集團全資擁有。大眾汽車集團是中國汽車行業最初及最成功的國際合作

夥伴之一，相伴中國汽車行業共同成長約四十載。

EQT

Zoic Bidco Limited為根據開曼群島法律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並由Zoic 

Topco Limited（根據開曼群島法律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擁有多數股權。Zoic Topco 

Limited由BPEA Fund VII Limited（根據開曼群島法律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由EQT 

Partners Asia Pte. Ltd.（其為EQT AB（於Nasdaq Stockholm上市）的間接附屬公司）提供

諮詢服務）全資擁有。EQT AB為以目標為導向的全球投資機構，業務遍及多個地區、

行業及策略。

SK hynix

SK hynix Ventures Hong Kong Limited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有限公司，

並為SK Hynix Inc.的全資附屬公司，而SK Hynix Inc.為一家總部位於韓國的公司，主

要從事存儲硬件的生產及銷售，其股份於韓國交易所上市及買賣（股份代號：000660.

KRX）。

雲鋒基金

YF Horizon Limited及YF Marvel Mission Limited均為雲鋒基金的投資實體並為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YF Horizon Limited主要由Yunfeng Fund III, 

L.P.、Yunfeng Fund III Parallel Fund, L.P.及Yunfeng Fund III Associate, L.P.擁有，

而Yunfeng Fund III Parallel Fund, L.P.的普通合夥人是一家開曼群島豁免有限公司

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YF Marvel Mission Limited由Yunfeng Fund IV, L.P.獨資

擁有，Yunfeng Fund IV, L.P.的普通合夥人為Yunfeng Investment IV, Ltd.，這是一家開

曼群島受豁免有限公司。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及Yunfeng Investment IV, Ltd.均

由Yunfeng Capital Limited（「雲鋒基金」）創始人虞鋒先生全資擁有。雲鋒基金是中國的

領先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成立於2010年。雲鋒基金在科技和商業服務等重點領域擁有

深厚的行業專業知識和行業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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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T

JICT Oriental Holdings Limited為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由JICT Continent Limited全資擁有，而JICT Continent Limited則由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建投華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隸屬於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國有獨

資企業，註冊資本人民幣206.9225億元）全資擁有。

CATL

香港時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香港有限公司，由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股票代碼：300750.SZ），主要從事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系統及儲能系統的研

發、生產及銷售，主要產品包括動力電池系統、儲能系統及鋰電池材料。

Baillie Gifford

Scottish Mortgage Investment Trust PLC為一家主動管理的低成本投資信託，於

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SMT），截至2024年3月31日，管理的總資產為142.8

億英鎊。其旨在透過長期投資於具高度確定性的全球上市及私人成長型公司，以實現

總回報最大化。Scottish Mortgage Investment Trust PLC由Baillie Gifford管理，Baillie 

Gifford為一家於190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成立的獨立投資合夥企業，於2023年年末管理

的資產超過2,250億英鎊。

比亞迪

Golden Link Worldwide Limited為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由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最終擁有，而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1211.HK（港幣櫃台）；81211.HK

（人民幣櫃台））及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002594.SZ）。比亞迪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從事汽車業務（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車）、手機組件及組裝服務以及充電電池

及光伏業務，並利用其技術優勢積極開發城市軌道交通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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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76
2,6

41
–

42
,76

2,6
41

0.3
7%

0.1
3%

[編
纂]

[編
纂]

Pr
os

pe
ct 

Br
idg

e I
nn

ov
ati

on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42

,76
2,6

41
–

42
,76

2,6
41

0.3
7%

0.1
3%

[編
纂]

[編
纂]

Ide
a L

ad
en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76

2,6
41

–
42

,76
2,6

41
0.3

7%
0.1

3%
[編
纂]

[編
纂]

Hi
dd

en
 H

ill 
SP

V 
V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76
2,6

41
–

42
,76

2,6
41

0.3
7%

0.1
3%

[編
纂]

[編
纂]

Ap
ole

tto
 A

sia
 L

td 
..

..
..

..
..

..
..

..
..

..
..

..
..

..
–

40
,40

4,0
40

–
–

–
–

–
–

–
–

–
–

–
40

,40
4,0

40
0.3

5%
0.1

2%
[編
纂]

[編
纂]

Oa
kw

ise
 In

no
va

tio
n F

un
d S

PC
 – 

Ne
w 

Te
ch

no
log

y V
 SP

 .
–

3,0
00

,00
0

–
–

–
–

–
–

–
–

–
32

,07
1,9

81
–

35
,07

1,9
81

0.3
0%

0.1
1%

[編
纂]

[編
纂]

Plu
to 

Co
nn

ec
tio

n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He
l V

ed
 T

urb
o I

nv
est

me
nt 

V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上海
人工

智能
產業

股權
投資

基金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北京
首新

晉元
管理

諮詢
中心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Bl
ac

ks
ton

e A
qu

a M
ast

er 
Su

b-F
un

d

 （
Bl

ac
ks

ton
e G

lob
al 

Ma
ste

r F
un

d I
CA

V的
子基

金）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Jia
xin

g B
los

so
m 

Zh
ijia

 In
ve

stm
en

t P
art

ne
rsh

ip 

 
(L

im
ite

d P
art

ne
rsh

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鴻商
控股

有限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杭州
聯利

瑞芯
創業

投資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

–
32

,07
1,9

81
–

32
,07

1,9
81

0.2
7%

0.1
0%

[編
纂]

[編
纂]

JS
C 

Int
ern

ati
on

al 
Inv

est
me

nt 
Fu

nd
 SP

C

 （
為及

代表
Sh

an
 X

in 
SP
行事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79

5,7
17

–
27

,79
5,7

17
0.2

4%
0.0

9%
[編
纂]

[編
纂]

朱雀
資產

管理
（香

港）
有限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26

,72
6,6

51
–

26
,72

6,6
51

0.2
3%

0.0
8%

[編
纂]

[編
纂]

香港
金花

茶資
產管

理有
限公

司
..

..
..

..
..

..
..

..
..

–
26

,47
6,0

41
–

–
–

–
–

–
–

–
–

–
–

26
,47

6,0
41

0.2
3%

0.0
8%

[編
纂]

[編
纂]

Ca
ym

an
 B

ing
Sh

an
g L

im
ite

d P
art

ne
rsh

ip.
..

..
..

..
..

–
–

26
,47

6,0
39

–
–

–
–

–
–

–
–

–
–

26
,47

6,0
39

0.2
3%

0.0
8%

[編
纂]

[編
纂]

東風
交銀

轅憬
汽車

產業
股權

投資
基金
（武

漢）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

6,9
04

,95
2

19
,57

1,0
87

–
–

–
–

–
–

–
–

–
26

,47
6,0

39
0.2

3%
0.0

8%
[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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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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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種子

-1輪
優先

股
種子

-2輪
優先

股
A輪
優先

股
A1
輪優

先股
A3
輪優

先股
A5
輪優

先股
B1
輪優

先股
B2
輪優

先股
B3
輪優

先股
C輪
優先

股
D輪
優先

股

截至
本文

件

日期
的

股份
總數

總所
有權

比例

於本
公司

的

投票
權(1)

總所
有權

比例

於本
公司

的

投票
權(1)

東風
資產

管理
有限

公司
 .

..
..

..
..

..
..

..
..

..
..

..
–

–
6,9

04
,95

0
19

,57
1,0

89
–

–
–

–
–

–
–

–
–

26
,47

6,0
39

0.2
3%

0.0
8%

[編
纂]

[編
纂]

CE
F S

ma
rt 

Ho
ldi

ng
s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26
,05

0,3
15

–
–

–
–

–
–

–
–

26
,05

0,3
15

0.2
2%

0.0
8%

[編
纂]

[編
纂]

SG
 R

.FO
 In

ve
stm

en
t (

BV
I) 

Co
mp

an
y L

im
ite

d (12
) ..

..
–

–
–

–
–

–
–

–
–

–
–

14
,11

1,6
73

–
14

,11
1,6

73
0.1

2%
0.0

4%
[編
纂]

[編
纂]

SG
 R

oy
al 

FO
 In

ve
stm

en
t 1

 Pt
e. 

Lt
d. 

(12
)  .

..
..

..
..

..
–

–
–

–
–

–
–

–
–

–
–

10
,69

0,6
61

–
10

,69
0,6

61
0.0

9%
0.0

3%
[編
纂]

[編
纂]

星宇
車燈
（香

港）
有限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09
1,8

26
–

23
,09

1,8
26

0.2
0%

0.0
7%

[編
纂]

[編
纂]

淄博
民生

歐明
股權

投資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13
)  .

..
.

–
–

–
–

–
–

–
–

–
–

–
13

,36
3,3

26
–

13
,36

3,3
26

0.1
1%

0.0
4%

[編
纂]

[編
纂]

淄博
懷德

股權
投資

基金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13
)  .

..
.

–
–

–
–

–
–

–
–

–
–

–
8,0

17
,99

6
–

8,0
17

,99
6

0.0
7%

0.0
2%

[編
纂]

[編
纂]

Ri
c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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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
n I

nv
est

me
nts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Su
nri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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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o
gie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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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歐力
士亞

洲資
本有

限公
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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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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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er 

Gl
ob

al 
Li

mi
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Bo
ha

i S
ec

uri
tie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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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me

nt 
Co

., L
td.

..
..

..
..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Gl
ory

 A
sse

ts 
Al

loc
ati

on
 II

, L
.P.

 ..
..

..
..

..
..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青島
新鼎

啃哥
壹號

股權
投資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Sh
ixi

an
g F

ou
nd

ers
 C

ap
ita

l V
III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Ph
oto

n V
en

tur
es 

II 
Li

mi
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義烏
韋豪

創芯
一期

股權
投資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21

,38
1,3

21
–

21
,38

1,3
21

0.1
8%

0.0
7%

[編
纂]

[編
纂]

CC
BT

 G
Q 

Inv
est

me
nt 

Fu
nd

 L
.P.

..
..

..
..

..
..

..
..

.
–

–
–

–
–

–
–

–
–

–
–

17
,10

5,0
57

–
17

,10
5,0

57
0.1

5%
0.0

5%
[編
纂]

[編
纂]

KT
BN

 N
o.1

6 V
en

tur
e F

un
d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96
6,9

25
–

14
,96

6,9
25

0.1
3%

0.0
5%

[編
纂]

[編
纂]

Go
lde

n L
ink

 W
orl

dw
ide

 L
im

ite
d (16

)  ..
..

..
..

..
..

..
–

–
–

–
–

–
–

–
–

–
–

12
,82

8,7
93

–
12

,82
8,7

93
0.1

1%
0.0

4%
[編
纂]

[編
纂]

Ca
ssi

ni 
Pa

rtn
ers

, L
.P.

 .
..

..
..

..
..

..
..

..
..

..
..

..
–

–
–

–
2,2

06
,94

3
–

–
–

–
–

–
9,6

68
,40

5
–

11
,87

5,3
48

0.1
0%

0.0
4%

[編
纂]

[編
纂]

廣東
星耀

二號
股權

投資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

–
11

,75
9,7

27
–

11
,75

9,7
27

0.1
0%

0.0
4%

[編
纂]

[編
纂]

嘉興
合繹

投資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

–
–

–
–

10
,69

0,6
61

–
10

,69
0,6

61
0.0

9%
0.0

3%
[編
纂]

[編
纂]

舜宇
光學

科技
（集

團）
有限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10

,69
0,6

61
–

10
,69

0,6
61

0.0
9%

0.0
3%

[編
纂]

[編
纂]

Al
ph

a W
in 

IV
 PE

 L
P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69

0,6
61

–
10

,69
0,6

61
0.0

9%
0.0

3%
[編
纂]

[編
纂]

Au
to 

Hu
b I

nv
est

me
nt 

Li
mi

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69

0,6
61

–
10

,69
0,6

61
0.0

9%
0.0

3%
[編
纂]

[編
纂]

科沃
斯機

器人
控股

有限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69
0,6

61
–

10
,69

0,6
61

0.0
9%

0.0
3%

[編
纂]

[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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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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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編
纂]
完成

後（
假設

[編
纂]

未獲
行使

）

股東
A類
普通

股
B類
普通

股
種子

-1輪
優先

股
種子

-2輪
優先

股
A輪
優先

股
A1
輪優

先股
A3
輪優

先股
A5
輪優

先股
B1
輪優

先股
B2
輪優

先股
B3
輪優

先股
C輪
優先

股
D輪
優先

股

截至
本文

件

日期
的

股份
總數

總所
有權

比例

於本
公司

的

投票
權(1)

總所
有權

比例

於本
公司

的

投票
權(1)

As
set

 Pr
ofi

t I
nv

est
me

nt 
Li

mi
ted

 ..
..

..
..

..
..

..
..

.
–

–
–

–
–

–
–

–
–

–
–

10
,69

0,6
61

–
10

,69
0,6

61
0.0

9%
0.0

3%
[編
纂]

[編
纂]

平陽
鼎源

天泓
股權

投資
基金

合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
.

–
–

–
–

–
–

–
–

–
–

–
9,6

21
,59

5
–

9,6
21

,59
5

0.0
8%

0.0
3%

[編
纂]

[編
纂]

Fa
vo

r S
tar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1,3
44

,91
8

–
–

–
–

–
–

5,9
69

,03
1

–
7,3

13
,94

9
0.0

6%
0.0

2%
[編
纂]

[編
纂]

Sta
rte

ch
 G

row
th 

Fu
nd

 V
CC
（為

Sta
rte

ch
 G

row
th 

Fu
nd

 1）
.

–
–

–
–

–
–

–
–

–
–

–
7,2

69
,64

9
–

7,2
69

,64
9

0.0
6%

0.0
2%

[編
纂]

[編
纂]

Oc
ea

nw
ide

 Si
gm

a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

6,6
13

,11
0

–
–

–
6,6

13
,11

0
0.0

6%
0.0

2%
[編
纂]

[編
纂]

新天
域環

球有
限公

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14
,39

7
–

6,4
14

,39
7

0.0
5%

0.0
2%

[編
纂]

[編
纂]

Qi
ng

sh
un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14
,39

7
–

6,4
14

,39
7

0.0
5%

0.0
2%

[編
纂]

[編
纂]

Fa
rea

st 
La

nd
 D

ev
elo

pm
en

t C
o.,

 L
td.

..
..

..
..

..
..

..
–

–
–

–
–

–
–

–
–

–
–

5,8
72

,97
3

–
5,8

72
,97

3
0.0

5%
0.0

2%
[編
纂]

[編
纂]

Da
ol 

As
set

 M
an

ag
em

en
t C

o.,
 L

td.
 (14

)  ..
..

..
..

..
..

.
–

–
–

–
–

–
–

–
–

–
–

3,7
20

,35
0

–
3,7

20
,35

0
0.0

3%
0.0

1%
[編
纂]

[編
纂]

Da
ol 

Inv
est

me
nt 

Se
cu

rit
ies

 C
o.,

 L
td.

 (14
)  ..

..
..

..
..

.
–

–
–

–
–

–
–

–
–

–
–

1,8
60

,17
5

–
1,8

60
,17

5
0.0

2%
0.0

1%
[編
纂]

[編
纂]

Au
tom

oti
ve

 In
tel

lig
en

t a
nd

 C
on

ne
cti

vit
y A

llia
nc

e 

 
(B

eij
ing

) T
ec

hn
olo

gy
 C

o. 
Lt

d..
..

..
..

..
..

..
..

..
–

–
–

–
–

–
–

–
–

–
–

4,2
76

,26
5

–
4,2

76
,26

5
0.0

4%
0.0

1%
[編
纂]

[編
纂]

Fu
tur

e I
nn

ov
ati

on
 Fu

nd
 L

P.
..

..
..

..
..

..
..

..
..

..
–

–
–

2,6
75

,52
2

1,6
00

,74
2

–
–

–
–

–
–

–
–

4,2
76

,26
4

0.0
4%

0.0
1%

[編
纂]

[編
纂]

Ne
um

an
n G

ala
xy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51

,94
5

–
2,3

51
,94

5
0.0

2%
0.0

1%
[編
纂]

[編
纂]

Sil
ve

r T
on

e E
nte

rpr
ise

s L
im

ite
d .

..
..

..
..

..
..

..
..

–
–

–
–

–
–

–
–

–
1,6

53
,27

6
–

–
–

1,6
53

,27
6

0.0
1%

0.0
1%

[編
纂]

[編
纂]

Pir
ate

s G
old

 H
old

ing
 L

im
ite

d(15
)  ..

..
..

..
..

..
..

..
.

–
54

6,3
17

,56
1

–
–

–
–

–
–

–
–

–
–

–
54

6,3
17

,56
1

4.6
8%

1.6
8%

[編
纂]

[編
纂]

Pir
ate

s S
ilv

er 
Ho

ldi
ng

 L
im

ite
d(15

)  .
..

..
..

..
..

..
..

.
–

74
4,8

84
,91

9
–

–
–

–
–

–
–

–
–

–
–

74
4,8

84
,91

9
6.3

8%
2.3

0%
[編
纂]

[編
纂]

Pir
ate

s B
ron

ze
 H

old
ing

 L
im

ite
d(15

)  .
..

..
..

..
..

..
..

–
15

3,7
47

,73
6

–
–

–
–

–
–

–
–

–
–

–
15

3,7
47

,73
6

1.3
2%

0.4
7%

[編
纂]

[編
纂]

公眾
股東

..
..

..
..

..
..

..
..

..
..

..
..

..
..

..
..

..
.

–
[編
纂]

–
–

–
–

–
–

–
–

–
–

–
–

–
–

[編
纂]

[編
纂]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2,3

05
,93

2,5
25

[編
纂]

82
0,0

00
,00

0
80

,00
0,0

00
61

4,3
00

,32
0

54
7,1

00
,60

0
40

4,3
27

,65
0

97
,57

0,4
90

1,2
44

,89
8,0

62
24

7,5
32

,05
6

10
5,9

04
,15

8
3,3

53
,57

4,6
11

28
3,1

97
,27

9
11

,67
4,7

59
,48

2
10

0.0
0%

10
0.0

0%
[編
纂]

[編
纂]

附
註
：

1.
 

基
於
每
股

B
類
普
通
股
及
優
先
股
賦
予
股
東
一
股
一
票
的
投
票
權
以
及
每
股

A
類
普
通
股
賦
予
股
東
每
股
十
票
的
投
票
權
。

2.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1,
73

3,
61

2,
12

7
股

A
類
普
通
股
由

E
ve

re
st

 R
ob

ot
ic

s 
L

im
it

ed
持
有
，
而

E
ve

re
st

 R
ob

ot
ic

s 
L

im
it

ed
由

B
ig

su
r 

R
ob

ot
ic

s 
L

im
it

ed
持
有

99
%
及
由

H
or

iz
on

 R
ob

ot
ic

s,
 I

nc
.持
有

1%
。

H
or

iz
on

 R
ob

ot
ic

s,
 I

nc
.由
余
博
士
全
資
擁
有
。

B
ig

su
r 

R
ob

ot
ic

s 
L

im
it

ed
由

R
oc

k 
S

tr
ee

t 
T

ru
st
的
受
託
人
全
資
擁
有
，
而

R
oc

k 
S

tr
ee

t 

T
ru

st
為
余
博
士
（
作
為
財
產
授
予
人
）
為
余
博
士
及
其
家
族
的
利
益
設
立
的
家
族
信
託
。

3.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39
0,

77
7,

14
3
股

A
類
普
通
股
由

S
tr

in
g 

T
h

eo
ry

 R
o

b
o

ti
cs

 L
im

it
ed
持
有
，
而

S
tr

in
g 

T
h

eo
ry

 R
o

b
o

ti
cs

 L
im

it
ed
由

G
ra

v
it

at
io

n
al

 W
av

e 

T
ec

hn
ol

og
y 

L
im

it
ed
持
有

99
%
及
由

G
ra

ce
 R

ob
ot

ic
s,

 I
nc

.持
有

1%
。

G
ra

ce
 R

ob
ot

ic
s,

 I
nc

.由
黃
博
士
全
資
擁
有
。

G
ra

vi
ta

ti
on

al
 W

av
e 

T
ec

hn
ol

og
y 

L
im

it
ed
由

G
ra

vi
ta

ti
on

al
 W

av
e 

T
ru

st
的
受
託
人
全
資
擁
有
，
而

G
ra

vi
ta

ti
on

al
 W

av
e 

T
ru

st
為
黃
博
士
（
作
為
財
產
授
予
人
）
為
黃
博
士
及
其
家
族
的
利
益
設
立
的
家
族
信
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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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16
9,

54
3,

25
5
股

A
類
普
通
股
由

H
O

P
E

 R
ob

ot
ic

s 
H

ol
di

ng
s 

In
c.
持
有
，
而

H
O

P
E

 R
ob

ot
ic

s 
H

ol
di

ng
s 

In
c.
由

V
en

us
 R

ob
ot

ic
s 

L
im

it
ed
持
有

99
%

及
由

K
ai

 R
ob

ot
ic

s,
 I

nc
.持
有

1%
。

K
ai

 R
ob

ot
ic

s,
 I

nc
.由
陶
女
士
全
資
擁
有
。

V
en

us
 R

ob
ot

ic
s 

L
im

it
ed
由

T
A

O
 T

ru
st
的
受
託
人
全
資
擁
有
，
而

T
A

O
 T

ru
st
為
陶
女
士
（
作
為

財
產
授
予
人
）
為
陶
女
士
及
其
家
族
的
利
益
設
立
的
家
族
信
託
。
由

H
O

P
E

 R
ob

ot
ic

s 
H

ol
di

ng
s 

In
c.
持
有
的

A
類
普
通
股
將
在

[編
纂

]完
成
後
轉
換
為

B
類
普
通
股
。

5.
 

W
al

nu
t 

R
ob

ot
ic

s,
 I

nc
.由
我
們
的
前
僱
員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楊
銘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根
據
余
博
士
、
楊
銘
先
生
及

W
al

nu
t 

R
ob

ot
ic

s,
 I

nc
.於

20
18
年
訂
立
的
委
託
協
議
，
由

W
al

nu
t 

R
ob

ot
ic

s,
 I

nc
.持
有
的

A
類
普
通
股
的
投
票
權
已
委
託
予
余
博
士
。
委
託
協
議
將
於

[編
纂

]後
終
止
，
而
由

W
al

nu
t 

R
ob

ot
ic

s,
 I

nc
.持
有
的

A
類
普
通
股
將
於

[編
纂

]完
成
後
轉
換

為
B
類
普
通
股
。

6.
 

F
or

w
ar

d 
In

ve
st

m
en

t 
C

or
po

ra
ti

on
 L

im
it

ed
及

F
or

w
ar

d 
In

ve
st

m
en

t 
C

or
po

ra
ti

on
 I
各
自
均
為
廣
州
汽
車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
股
票
代
號
：

02
23

8.
H

K
）

和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
股
票
代
碼
：

60
12

38
.S

H
）
上
市
的
公
司
）
及
軟
銀
中
國
資
本
的
聯
屬
人
士
。

7.
 

先
進
製
造
產
業
投
資
基
金
二
期
（
有
限
合
夥
）
及
京
津
冀
產
業
協
同
發
展
投
資
基
金
（
有
限
合
夥
）
均
為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且
兩
家
實
體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及
管

理
人
均
為
國
投
招
商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8.
 

L
C

H
R

-I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

L
C

H
R

-I
I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及

L
C

H
R

-I
II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各
自
由

L
in

ea
r 

C
ap

it
al
最
終
控
制
。

9.
 

中
信
建
投
（
國
際
）
財
務
有
限
公
司
及
北
京
春
霖
股
權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各
自
由
中
信
建
投
証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
股
份
代
號
：

06
06

6.
H

K
）
及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
股
票
代
碼
：

60
10

66
.S

H
）
上
市
的
公
司
，
為
聯
席
保
薦
人
及

[編
纂

]之
一
中
信
建
投
（
國
際
）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的
聯
屬
人
士
）
最
終
控
制
。

10
. 

V
er

te
x 

G
ro

w
th

 F
un

d 
P

te
. 

L
td

.及
V

er
te

x 
G

ro
w

th
 F

un
d 

II
 P

te
. 

L
td

.各
自
分
別
由
普
通
合
夥
人

V
er

te
x 

G
ro

w
th

 S
pe

ci
al

 L
td

.及
V

er
te

x 
G

ro
w

th
 I

I 
S

pe
ci

al
 L

td
.最
終
控
制
。

11
. 

JS
C

 I
nt

er
na

ti
on

al
 I

nv
es

tm
en

t 
F

un
d 

S
P

C（
為
及
代
表

S
ha

n 
X

in
 S

P
行
事
）
由
璟
泉
善
信
（
北
京
）
國
際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間
接
持
有
，
其
中

(i
)中
信
建
投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為
有
限
合
夥
人
及

(i
i)
璟
泉
善
誠
管
理
諮
詢
（
北
京
）
有
限
公
司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
其
由
北
京
金
融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最
終
控
制
。
中
信
建
投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為
中

信
建
投
証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北
京
金
融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為
中
信
建
投
証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
股
份
代
號
：

06
06

6.
H

K
）
及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
股
份
代
號
：

60
10

66
.S

H
）
上
市
的
公
司
，
其
為
中
信
建
投
（
國
際
）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
聯
席
保
薦
人
及

[編
纂

]之
一
）
的
聯
屬
人
士
）
的
最
大
股
東
。

12
. 

S
G

 R
oy

al
 F

O
 I

nv
es

tm
en

t 
1 

P
te

. 
L

td
.及

S
G

 R
.F

O
 I

nv
es

tm
en

t 
(B

V
I)

 C
om

pa
ny

 L
im

it
ed
各
自
由

S
G
最
終
控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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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淄
博
民
生
歐
明
股
權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及
淄
博
懷
德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各
自
由
民
生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最
終
控
制
。

14
. 

D
ao

l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C
o.

, 
L

td
.及

D
ao

l 
In

ve
st

m
en

t 
S

ec
ur

it
ie

s 
C

o.
, 

L
td

.各
自
由

D
ao

l 
In

ve
st

m
en

t 
&

 S
ec

ur
it

ie
s 

C
o.

, 
L

td
.（
前
稱
為

K
T

B
 I

nv
es

tm
en

t 
&

 S
ec

ur
it

ie
s 

C
o.

, 
L

td
.）
最
終
控
制
。

15
. 

全
部
為
我
們
的
僱
員
持
股
平
台
。
有
關
詳
情
，
請
參
閱
本
節
「
－

20
18
年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16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節
「
－

[編
纂

]前
投
資
－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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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架
構

[編
纂

]前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說
明
本
公
司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的
簡
化
公
司
及
股
權
架
構
：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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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余
博
士
通
過
其
家
族
信
託
及
受
控
制
實
體
將
持
有

1,
73

3,
61

2,
12

7
股

A
類
普
通
股
，
佔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的
實
益
權
益
約

[1
5.

32
]%
。
詳
情
另
請
參
閱
上
文
「
－
資
本
化
」
分
節

的
附
註

2。

(2
) 

黃
博
士
通
過
其
家
族
信
託
及
受
控
制
實
體
將
持
有

39
0,

7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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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

A
類
普
通
股
，
佔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的
實
益
權
益
約

[3
.4

5]
%
。
詳
情
另
請
參
閱
上
文
「
－
資
本
化
」
分
節
的

附
註

3。

(3
) 

詳
情
請
參
閱
上
文
「
－
資
本
化
」
一
節
的
附
註

4。

(4
) 

詳
情
請
參
閱
上
文
「
－
資
本
化
」
一
節
的
附
註

16
。

(5
) 

詳
情
請
參
閱
上
文
「
－
資
本
化
」
一
節
的
附
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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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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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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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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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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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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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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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分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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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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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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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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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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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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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附
註

(1
)至

(6
)，
請
參
閱
上
文
「
－

[編
纂

]前
的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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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監管規定

根據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現已併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及國家外匯管理

局於2006年8月8日聯合發佈、於2006年9月8日生效並於2009年6月22日修訂的併購規

定，外國投資者須於(i)收購一家境內企業的股權以將該境內企業轉為外商投資企業；

(ii)認購一家境內企業的增資以將境內企業轉為外商投資企業；(iii)設立外商投資企

業，通過該企業購買境內企業的資產並經營該等資產；或(iv)通過相關協議購買境內企

業的資產且隨後將該等資產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時，須取得必要的批准。併購規定

（其中包括）進一步規定，倘特殊目的公司收購中國公司的股份或股權以換取境外公司

的股份，為境外上市而設立並由中國公司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境外特殊公司或特

殊目的公司，須在有關特殊目的公司證券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及交易前獲得中國證

監會的批准。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除非頒佈新的法律法規或商務部及中國證監會

於未來發佈有關併購規定的新條文或詮釋，否則根據併購規定[編纂]無須事先獲得中

國證監會或商務部的批准。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2014年7月14日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取

代國家外匯管理局75號文），(i)中國居民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就其於由中國居

民直接設立或間接控制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進行境外或境內資產或股權出資，以進行

境外投資或融資登記，及(ii)初始登記後，中國居民亦須就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向國家外

匯管理局地方分局登記任何重大變更，其中包括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居民股東的

變更、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名稱、經營條款或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資本的任何增加或減

少、股份轉讓或互換、合併或分立。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未能遵守該等登記程序可能會導致處罰。此外，由

於未能遵守該等登記程序，該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可能被禁止向其境外

母公司分派其利潤及股息或進行其他後續跨境外匯活動，及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及其境

外附屬公司向其中國附屬公司增資的能力可能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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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2015年6月1日生效的《關於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接

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13號文」），接受外匯登記的權利由地方

外匯管理局授予合資格銀行。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余博士、黃博士及陶女士已完成國家外匯管理

局37號文及國家外匯管理局13號文項下規定的首次登記。


